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吉祥物征集启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将于2009年10月在山东举行，十一运会组委会自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十一运会吉祥物方案，有关事宜如下：
一、作品创作及设计要求：

1、体现竞技体育的特色和中华体育精神。
2、体现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
3、创意及构图新颖独特、色彩明快、引人注目。
4、吉祥物应是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

5、作品必须是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并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
6、采用A4幅面，彩色图形设计。

二、作品提交方式（两种）： 

（一）纸质作品提交

请将作品装裱在黑色底板上，一式两份，并附带下列文件邮寄至十一运会组委会。

1、作品的创作理念和作品含义的简单描述。

2、作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个人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二）电子邮件提交

电子邮件标题为：（作者姓名）十一运会吉祥物作品，作品请用JPG文件格式（2M以内），并附下列内容: 
1、作品的创作理念和作品含义的简单描述。

2、作者姓名（或单位名称）、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和个人有效证件扫描电子文本。 
组委会收到参评作品电子文本即回复电子邮件确认。
三、截稿日期：2007年12月31日（以收到邮戳或者电子邮件时间为准）。
四、评选方式：

本次活动由国内专家组成评委会对作品进行评选，并请公证人员全程公证。十一运会组委会成员和评委会成员均不能参加本次征集活动。 
五、奖励办法：

1、入围作品十件，每件作品获奖金人民币3000元。

2、最终入选作品获奖金人民币50000元。请获奖者按照国家规定自行纳税。
六、注意事项

1、如果作品入围，组委会将要求作者提供高精度Tif文件、延展设计图例和本人签署的著作权确认书（请查阅十一运会官方网站：www.11th-games.org.cn）。

2、所有提交的作品一律不退还，请投稿者自留底稿。
3、在组委会公布评选结果之前，作者本人不得自行发布或者发表参评作品。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马鞍山路13号名雅会馆五楼506室 十一运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

邮政编码：250002
联系人：郑恩亮、齐冬，电话：0531-82072737。 
电子邮箱：zhengji2009@dzwww.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组委会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
著作权确认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吉祥物作品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组委会委托创作设计的作品。受托人应当根据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吉祥物作品设计要求设计吉祥物作品。入选吉祥物作品的著作权属于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所有，吉祥物作品的著作权人为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受托人不享有吉祥物作品的著作权。吉祥物作品的著作权人有权通过适当方式公布吉祥物作品设计始创者的姓名，并根据吉祥物征集启事的规定对入选作品和最终选定作品的设计者予以奖励。

受托人同意以上约定。

                               受托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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